吉水财购投诉﹝2025﹞ 3 号

关于吉水县双山水库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灌区信信息化工程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双山水库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灌区信息化工程

二、项目编号：赣安泰政采字2025-17号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丰县华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丰县琴城镇子固路
法定代表人：甘聪聪       联系电话：17277002693

被投诉人1：吉水县水利局

地址：吉安市吉水县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970601040
被投诉人：吉安市安泰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36号

联系人：兰成      联系电话：0796-8256816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5年4月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5月7日项目完成开标，并于当天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代理机构（吉安市安泰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7日收到南丰县华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吉水县双山水库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灌区信息化工程提出的质疑，并于5月13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5月23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起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采购需求中“电池防水地埋箱”及“室内LED显示屏”的规格参数(如尺寸、材质)存在过于具体或特殊，指向特定品牌或型号的倾向性，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竞争，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投诉事项2:在评审标准中“人员实力”要求明显超出项目实际需要，该项目无需“一人多证”或多项高级证书即可完成，且证书种类与项目需求无直接关联。此外，过度依赖特定证书变相抬高投标门槛，限制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涉嫌“量身定制”特定企业中标。

（二）投诉请求

我公司认为本项目存在不合理之处，特别指出其中某些条件涉嫌不适当限制竞争，违反了政府采购应遵循的公平公正原则。现请求贵单位依法审查并确认招标文件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并责令予以纠正，同时重新开展本次采购活动以确保公平竞争。

（三）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政府采购股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对投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并调阅了该项目采购文件、对专家评审资料等进行核查，根据核查情况，事实查明及认定如下：
关于投诉事项1：在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对“电池防水地埋箱”及“室内LED显示屏”等产品规格参数的确定，完全源于项目设计图纸，是基于项目实施的现状环境和客观实际需要而确定的尺寸大小，投诉所指事项，即指向特定品牌或型号缺乏事实依据。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在招标文件中评审标准中“人员实力”要求明显超出项目实际需要，该项目无需“一人多证”或多项高级证书即可完成，且证书种类与项目需求无直接关联。此外，过度依赖特定证书变相抬高投标门槛，限制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涉嫌“量身定制”特定企业中标。经核查及专家论证，绝大多数与项目采购需求和履行服务相关。项目经理具有软件测评师、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等证书，有助于提升项目实施质量，确保高效履约。售后服务经理具有云解决方案架构师、国产数据库认证专家与项目采购需求无关，证书设置不合理。投诉事项部分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1不成立，依法驳回投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投诉事项2部分事项成立，本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5年6月10日                                                      



